
國 立 聯 合 大 學 國 內 交 換 學 生 實 施 作 業 要 點  
106 年 3 月 21 日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106 年 10 月 17 日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國立聯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國內校際合作，共享教學資源與提昇學生學

習動機與成效，特訂定「國立聯合大學國內交換學生實施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 本校為辦理國內交換生甄選事宜，應設置國內交換生甄審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

召集人，並由各學院院長與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組成之，以公開、公平及公

正原則辦理甄審事宜，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時，得委託職務代理人出席。 

三、 本校日間部在學學生修業至少滿一學年，經就讀系(所)主管同意後，得依與本校

簽訂國內交換學生合作協議之學校規定，申請一學期或兩學期之交換學習。 

四、 國內交換學生資格、名額及申請期限依本校與合作學校之協議，由教務處課務組

於每學期公告辦理次學期之交換學習申請資訊。 

五、 辦理流程： 

(一) 教務處課務組公告甄選合作學校與名額等相關訊息。 

(二) 申請人填寫申請表及備妥應檢具文件，經系(所)主管核可後，於公告期限內

送教務處課務組辦理甄選作業。 

(三) 申請人經國內交換生甄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推薦學生名單由教務處課務組

函送合作學校審查，俟合作學校審核通過後，始得為交換學生。 

(四) 教務處課務組公告錄取名單，並通知申請人及其所屬系(所)。交換學生應備

妥合作學校所需之各項文件。 

(五) 本校接獲合作學校之推薦名單時，由教務處註冊組轉送各系(所)進行審查通

過後，具函合作學校錄取名單。 

六、 每學期各系(所)獲通過進行國內交換學習之學生名額以及本校接受合作學校國

內交換學生之名額，以當年度與合作學校簽訂之名額為準。 

七、 申請人經錄取後，因故無法如期前往合作學校學習，應於合作學校開學日一個月

前向本校教務處課務組申請撤銷，俾利通知合作學校與相關系(所)，並不得申請

延後或替補。未依規定申請撤銷者，不得再申請本項甄選。 

八、 學生國內交換學習期間併計於修業年限內，申請休學須依本校學則辦理，至各合

作學校學習以兩學期為限；若有特殊原因欲延長交換時間者，須經雙方學校同意。 

九、 學生於交換學習期間仍應辦理本校註冊手續並繳交全額學雜費、使用費及代辦費

(含學生平安保險費)，合作學校不再收取交換學生學雜費。但若繳費事宜於合作

協議書中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十、 學生至合作學校交換學習，其修習學分上限為兩校學則規定修習上限之較低者，

修習學分下限則為兩校學則規定之較高者。 

十一、 學生於交換學習期間所修讀之學分及成績，依本校「學分抵免辦法」辦理。 

十二、 學生於交換學習期間，其成績不適用於本校「獎助學金辦法」。 

十三、 學生於交換學習期間，除應遵守合作學校校規外，有關其行為表現之處分，依本



校「學生獎懲辦法」辦理。 

十四、 學生於交換學習期間，應遵守合作學校學生事務相關規定。合作學校如果安排宿

舍，費用由學生自付。 

十五、 合作學校交換學生在本校交換期間，選課及住宿相關事宜依本校規定辦理。 

十六、 本校應發給合作學校交換學生學生證，交換學生於本校交換期間憑學生證，得以

使用本校內之各項設施為原則。 

十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與合作學校簽定交換生協議辦理。 

十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